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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正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20 日 9:

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2022年 5月 20日 9:15至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如皋市中山东路 1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缪振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 61人，代表股份 201,845,384股，占股份总

数的 43.3652%。 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7人，代表股份 201,050,464股，

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43.194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4人，代表股份 794,920股，占公司股本总

数的 0.1708%。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 上市公司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共 58 人，代表股份

24,666,23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299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黄靖渝、黄雨桑律师出席

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议

案一至议案十二须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议案十三和

议案十四须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审议表决结果如

下：

1、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201,845,384股。同意 201,689,9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99.9230%；反对 155,4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70%；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4,510,7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697%；反对

155,4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30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2、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201,845,384股。同意 201,689,9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99.9230%；反对 155,4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70%；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4,510,7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697%；反对

155,4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30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3、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201,845,384股。同意 201,689,9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99.9230%；反对 155,4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70%；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4,510,7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697%；反对

155,4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30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4、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201,845,384股。同意 201,689,9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99.9230%；反对 155,4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70%；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4,510,7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697%；反对

155,4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30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5、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案》。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201,845,384股。同意 201,689,9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99.9230%；反对 155,4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70%；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4,510,7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697%；反对

155,4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30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 2022年融资授信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201,845,384股。同意 201,681,6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99.9189%；反对 163,7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11%；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4,502,4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360%；反对

163,7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64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201,845,384股。同意 201,662,2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99.9092％； 反对 183,18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08％；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4,483,05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574％；反

对 183,1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742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关于公司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出席现场投票的关联股东江苏九鼎集团有限公司、顾清波先生回避表决，其所代表的股份数

未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131,245,060股。同意 131,081,2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99.8752％； 反对 163,78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48％；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281,2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8.6662％；反

对 163,7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333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华夏之星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现场投票的关联股东江苏九鼎集团有限公司、顾清波先生

回避表决，其所代表的股份数未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131,245,060股。同意 130,916,0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99.7493％； 反对 329,02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507％；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116,04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2314％；反

对 329,0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768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酒泉分行申请银行融资业务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现场投票的关联股东深圳翼威新材料有限公司、西

安正威新材料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其所代表的股份数未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72,045,384股。同意 71,729,8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99.5620％；反对 191,1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653％；弃权 124,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27％。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4,350,67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207％；反

对 191,1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7750％；弃权 124,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043％。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为全资子公司担保预计的议案》。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201,845,384股。同意 201,654,2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99.9053％； 反对 191,16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47％；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4,475,07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250％；反

对 191,16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775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201,845,384股。同意 201,689,9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99.9230％； 反对 155,48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7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4,510,75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697％；反

对 155,4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30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的议案》。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201,845,384股。同意 201,689,9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99.9230％； 反对 155,48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7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4,510,75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697％；反

对 155,4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30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1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201,845,384股。同意 201,689,9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99.9230％； 反对 155,48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7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4,510,75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697％；反

对 155,4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30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聘请了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该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人员、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江苏正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

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正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5月 20日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江苏正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见证

法律意见书

致：江苏正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正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22 年 5 月

20日 14时 30分在江苏省如皋市中山东路 1号公司会议室召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以

下简称“本所” ）接受公司的委托，指派黄靖渝律师、黄雨桑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 ）出

席会议，受新冠疫情影响，黄靖渝律师通过视频方式参加会议。 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江苏正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是否合

法及是否符合《公司章程》、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的合法有效性和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的合法有

效性发表法律意见。 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否则愿意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是根据对事实的了解和对法律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 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

的。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公告，并依法对

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已经对与出具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材料及证言进行审查判断，并据此出

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公司召开本次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董事会已于会议召开 20 日以前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等网站发布公告通知各股东。

公司发布的公告载明了本次会议的时间、会议的地点、会议审议的事项，说明了股东有权

出席，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和行使表决权及有权出席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出席会议股东的登

记办法、联系电话和联系部门。 根据上述公告，公司董事会已在公告中列明本次股东大会讨论

事项，并按有关规定对议案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2、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

（1）本次会议按照会议通知为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安排。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年 5月 20日 9:15至 9:25，9:30至 11:30，13:00至 15:00；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20 日 9:15 至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本次会议现场会议于 2022年 5月 20日 14时 30分在江苏省如皋市中山东路 1 号公

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的时间、地点及其他事项与会议通知披露的一致。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的合法有效性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根据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股东的授权委

托书和个人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含股东代

理人）共 7人，代表股份 201,050,46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3.1944％。

2、网络投票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 54 人，代表股份 794,92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1708％。 上述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表决的股东，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身份验证

系统验证其股东资格。

3、出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

出席现场会议人员除股东外，为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等。

4、本次会议的召集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

大会的现场会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就列入本次股东大

会议事日程的议案逐项进行了表决，并在监票人和记票人监票、验票和计票后，当场公布表决

结果；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表决权数和统计数。 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

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根据公司指定的监票代表对表决结果

所做的清点、统计并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审议通过的表决票数符合公司章程

规定，其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 201,689,90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230％；反对 155,

48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70％； 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4,510,75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697％；

反对 155,4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303％；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

（二）《公司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201,689,90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230％；反对 155,

48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70％； 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4,510,75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697％；

反对 155,4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303％；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

（三）《公司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201,689,90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230％；反对 155,

48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70％； 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4,510,75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697％；

反对 155,4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303％；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

（四）《公司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201,689,90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230％；反对 155,

48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70％； 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4,510,75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697％；

反对 155,4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303％；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

（五）《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01,689,90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230％；反对 155,

48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70％； 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4,510,75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697％；

反对 155,4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303％；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

（六）《关于公司申请 2022年融资授信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01,681,60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89％；反对 163,

7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11％；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4,502,45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360％；

反对 163,7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64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

（七）《关于公司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01,662,20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92％；反对 183,

18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08％； 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4,483,05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574％；

反对 183,1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7426％；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

（八）《关于公司 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31,081,2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52％；反对 163,

78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48％； 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281,2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8.6662％；

反对 163,7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333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因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故关联股东江苏九鼎集团有限公司、顾清波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

（九）《关于公司与华夏之星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30,916,0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493％；反对 329,

02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507％； 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116,04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2314％；

反对 329,02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768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因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故关联股东江苏九鼎集团有限公司、顾清波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

（十）《关于公司向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酒泉分行申请银行融资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71,729,8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620％；反对 191,

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653％；弃权 124,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4,350,67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207％；

反对 191,1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7750％；弃权 124,40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043％。

因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故关联股东深圳翼威新材料有限公司、西安正威新材料有限公

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

（十一）《关于公司 2022年为全资子公司担保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01,654,2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53％；反对 191,

16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47％； 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4,475,07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250％；

反对 191,1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775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

（十二）《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01,689,90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230％；反对 155,

48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70％； 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4,510,75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697％；

反对 155,4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303％；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

（十三）《关于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01,689,90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230％；反对 155,

48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70％； 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4,510,75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697％；

反对 155,4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303％；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

（十四）《关于公司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01,689,90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230％；反对 155,

48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70％； 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4,510,75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697％；

反对 155,4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303％；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人员、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于 2022年 月 日出具，正本一式三份，无副本。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章）

负责人： 李强

经办律师： 黄靖渝

黄雨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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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西北海市北部湾中路 3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4,300,281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35.158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兼总裁潘利斌博士主持。 基于疫情防控要求，本

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部分董事受疫情防控影响以视频方式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部分监事受疫情防控影响以视频方式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李勇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全部列席了本次会议；

4、因疫情防控原因，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通过视频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见证。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4,220,381 99.9566 79,900 0.0434 0 0.0000

2、议案名称：《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4,220,381 99.9566 79,900 0.0434 0 0.0000

3、议案名称：《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4,219,081 99.9559 81,200 0.0441 0 0.0000

4、议案名称：《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4,220,381 99.9566 79,900 0.0434 0 0.0000

5、议案名称：《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4,220,381 99.9566 79,900 0.0434 0 0.0000

6、议案名称：《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4,220,381 99.9566 79,900 0.0434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 2022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4,220,381 99.9566 79,900 0.0434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标的公司 2021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4,359,977 99.9482 79,900 0.0518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4,220,381 99.9566 79,900 0.0434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4,220,381 99.9566 79,900 0.0434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4,220,381 99.9566 79,900 0.0434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4,220,381 99.9566 79,900 0.0434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4,220,381 99.9566 79,900 0.0434 0 0.0000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4,220,381 99.9566 79,900 0.0434 0 0.0000

1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4,220,381 99.9566 79,900 0.0434 0 0.0000

1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4,220,381 99.9566 79,900 0.0434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45,011,959 99.8199 81,200 0.1801 0 0.0000

7

《关于续聘公司 2022 年度财

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

机构的议案》

45,013,259 99.8228 79,900 0.1772 0 0.0000

9

《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

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

案》

45,013,259 99.8228 79,900 0.1772 0 0.0000

1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45,013,259 99.8228 79,900 0.1772 0 0.0000

11

《关于修订 〈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45,013,259 99.8228 79,900 0.1772 0 0.0000

12

《关于修订 〈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45,013,259 99.8228 79,900 0.1772 0 0.0000

13

《关于修订 〈监事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45,013,259 99.8228 79,900 0.1772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10、11、12、13 为特别决议议案，需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

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会议表决结果为审议通过；

2、议案 8 为关联交易议案，公司股东康贤通、广州菁慧典通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吴培诚对该议案均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韦微、刘欣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以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5月 21日

证券代码：002781� � � �证券简称：*ST奇信 公告编号：2022-070

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5月 20日（星期五）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 5月 20日（星期五）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15

一 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年 5月 20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海旺社区宝兴路 6号海纳百川总部大厦 B座 14

层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雷鸣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7 名，合计持有股份 70,

765,6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1.4514%。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 名，代表股份 67,480,600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29.9914%。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4 名， 代表股

份 3,285,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4600%。

3、中小股东出席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 16 名， 代表股份 3,288,10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4614%。

公司董事、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了会议。 湖南启元（深圳）律师事务所律

师代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 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具

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 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70,744,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702%；反对 3,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42%； 弃权 18,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256%。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267,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583%；反

对 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0.0912%；弃权 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505%。

2、审议通过《关于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70,744,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702%；反对 3,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42%； 弃权 18,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256%。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267,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583%；反

对 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0.0912%；弃权 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505%。

3、审议通过《关于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70,744,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702%；反对 3,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42%； 弃权 18,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256%。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267,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583%；反

对 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0.0912%；弃权 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505%。

4、审议通过《关于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70,731,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522%；反对 15,7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222%； 弃权 18,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256%。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254,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721%；反

对 15,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0.4775%；弃权 18,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505%。

5、审议通过《关于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70,744,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702%；反对 3,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42%； 弃权 18,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256%。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267,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583%；反

对 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0.0912%；弃权 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505%。

6、审议通过《关于 2021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70,744,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702%；反对 3,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42%； 弃权 18,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256%。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267,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583%；反

对 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0.0912%；弃权 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505%。

7、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70,744,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702%；反对 3,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42%； 弃权 18,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256%。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267,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583%；反

对 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0.0912%；弃权 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505%。

8、审议通过《关于对事业部承包项目目标责任管理进行清查并处理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70,744,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702%；反对 3,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42%； 弃权 18,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256%。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267,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583%；反

对 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0.0912%；弃权 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505%。

9、审议通过《关于前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70,744,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702%；反对 3,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42%； 弃权 18,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256%。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267,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583%；反

对 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0.0912%；弃权 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505%。

10、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及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新余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总表决结果：同意 3,267,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3583%；反对 3,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912%； 弃权 18,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5505%。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267,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3583%；反

对 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0.0912%；弃权 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505%。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5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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